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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令

受文者 ：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囡 109年1 月 22 日

發文字號：部銓五字第1094889313號
速別：最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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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－配合職象說明書及職是且暨職象名稱一覽表（以下簡稱一覽表）於民

國 109年1 月 16 日修正施行，有關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（以下

簡稱調任辦法）認定職系專長案件，經本部重新檢討後，除另有

規定外，辦理認定相關原貝村口下：

一、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 2款、第 6條第3款及第7條第 3款等規定

辦理以學歷象所、科別性質認定職象專長案件時，係、以學

系、輔系、研究所或科別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象名稱相同

或近似者認定之﹔又其~所、科別等名稱與擬調任職務職

~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普通考試（以下簡稱高

普考試）該職象「考試類科」名稱或 「職象說明書子項」

名稱相同或近似者，亦得予以認定與該職急性質相近 。

二、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 3款、第 6款及第6條第4款等規定辦理

以學分或訓練日寺數認定職系專長案件時，去口申請認定之職

象於高普考試設有考試類科者 ，你以該職系各考試類料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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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之專業科目為採計範疇。

三、依調任辦法第5條第4款、第 6條第5款及第7條第4款等規定

辦理以經歷認定職象專長案件時，如你曾任未列有職系職

務年資，係、依機關閉立之服務證明書所載主要工作內容，

對照職象說明書認定條屬何職象後，倘該職系與擬調任職

務職象相同者，即認、屬性質相近﹔如你曾任機關（構）列有

職象職務並經本部銓敘審定有素之年資，倘該職系與擬調

任職務職象於一覽表中列為同一職組，即言忍屬性質相近 。

正本：考試院編慕室（請刊登公報）

副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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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項後段停止適用
改依下頁令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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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審計部人事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l 10年1 1 月 1 日

發文字號：部特一字第 110539163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銓敘部令

一、各機關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5條第4款、第 6條第5款

及第7條第是款等規定，以經歷認定職~專長案件時，如係、

曾任機關（構）列有職象職務並經銓敘審定有索之年資，倘

該職系與擬調任職務職系，依職組暨職象名稱一覽表規定，

你列屬「同一職組」或「視為同一職是且」（含得單向調任

或得相互調任）者，均得認定為性質相近。

二、本部 109年1 月 22 日部銓五字第 1094889313號令有關以審定

職象有案年資認定職~專長之解釋，以及本部歷次函釋與

本令釋未合部分，自即日起均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考試院編暴室（請刊登公報）

副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法務部

部長

審計部 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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